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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投標廠商於截止投標期限前

提出替代方案者，招標文件應訂明下列事項： 

一、廠商得提出替代方案之技術、工法、材料或設備之

項目。 

二、替代方案應包括之內容。 

三、替代方案標封於主方案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後

，再予開封及審查。 

四、替代方案不予審查之情形。 

五、採用替代方案決標之條件。 

六、以替代方案決標後得標廠商應遵循之事項。 

七、得標廠商未能依替代方案履約之處置方式。 

八、廠商提出替代方案應遵循之其他事項。 

前項招標之等標期，機關應視案件之性質及廠商準備替代

方案所需時間合理訂定之。 

第三條   廠商依前條規定提出替代方案者，替代方案應單獨密封，

標封外標示其為替代方案，且每一項目以提出一個替代方案

為限，並須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提出主方案。 

第四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替代方案之內容，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替代方案之項目及其詳細說明。 

二、替代方案與主方案差異之處。 

三、替代方案確可縮減工期、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等效益

之理由。 



 

四、替代方案可能涉及之各種有利與不利情形及效益分

析。 

五、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事項。 

第五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替代方案不予審查之情形如

下： 

一、廠商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提出主方案者。 

二、主方案經審查不合於招標文件之規定者。 

三、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與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提出替

代方案之項目無關者。 

四、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不合規定程式者。 

第六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採用替代方案決標者，應不降低

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原有功能條件，且與主方案比較結果確能

縮減工期、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 

替代方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採用。但招標文件

規定得協商更改之項目或廠商提出之替代方案經綜合評估各

有利不利情形，其總體效益更有利於機關者，不在此限。 

一、降低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原有功能條件。 

二、延長主方案之工期。 

三、增加主方案之經費。 

四、降低主方案之效率。 

五、對機關辦理之其他採購有造成類似前四款情形之一

之虞。 

六、替代方案可縮減工期、減省經費、提高效率或其他

效益之情形，低於招標文件所定條件。 

七、替代方案顯不可行。 

前項第三款經費之計算，應考量後續使用或營運成本、

維修成本、殘值、報廢處理費用等。 

第七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採用替代方案決標者，廠商於決

標後須提出之資料及提出時限，應預留機關所定審查作業之



 

時間。廠商履行替代方案所需之調查、研究、試驗、設計等

費用，由廠商負擔或包含於標價中。機關實施替代方案所增

加之必要費用，亦同。 

第八條   得標廠商未能依投標時提出之替代方案履約，或履行替

代方案有第六條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機關應撤銷決標、

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廠商願以替代方案

之標價改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主方案履約，且原決標係以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方式辦理者，不在此限。 

前項改依主方案履約者，其履約期限之計算，應自原替代

方案開始履約日起算，且不得扣除履行替代方案所費時間。

第九條   機關允許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案者，招標文件應訂

明下列事項： 

一、替代方案應包括之內容。 

二、替代方案不予審查之情形。 

三、採用替代方案之條件。 

四、採用替代方案後，廠商應遵循之事項。 

五、廠商未能依替代方案履約之處置方式。 

六、廠商提出替代方案應遵循之其他事項。 

第十條   廠商依前條規定提出替代方案者，應於使用前提出，並預

留機關所定審查作業所需時間。其提出、審查、採用或不採

用替代方案所費時間，不得因而延長履約期限。 

機關審查替代方案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 

第十一條    依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事項，準用第四條至第

七條規定。 

第十二條    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案，而未能依替代方案履約

，或履行替代方案有第六條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機關

應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追償損失。但廠商願改以合於招

標文件規定之主方案或其他對機關更有利之方式履約者，

不在此限。 



 

前項改依主方案或其他方式履約者，機關為處理該方

案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廠商負擔。其履約期限之計算，

應自原契約開始履約日起算，且不得扣除履行替代方案所

費時間。 

第十三條    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廠商於得標後提出替代方

案且定有獎勵措施者，其獎勵額度，以不逾所減省契約價

金之百分之五十為限。所減省之契約價金，並應扣除機關

為處理替代方案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第十四條    機關審查替代方案，得視個案情形成立審查小組為之

，並得邀請專家、學者、規劃設計者與會協助。必要時並得

將替代方案之一部或全部委託審查。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